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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17 日

2023 年 1 月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2023 年 1 月，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均为 6.48，

前 3 名为榆林、商洛、延安，后 3 名为咸阳、西安、渭南；综合

指数同比变差 14.1%，前 3 名为韩城（改善）、榆林（改善）、

铜川，后 3 名为汉中、咸阳、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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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图用于体现各市（区）同比情况，不代表变化排名（下同）；根据排名具体办法，
评价时段内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或县区）以及空气质量由好到差排序在前
3 名的城市（或关中地区前 10 名，陕南、陕北前 5名的县区），不纳入空气质量改善
幅度相对较差城市（或县区）的排名。

一、2023 年 1 月主要指标

（一）优良天数。全省平均 15.3 天，前 3名为商洛、延安、

榆林，后 5 名为咸阳、渭南、汉中、杨凌、西安；优良天数同比

增加 0.2 天，前 5名为西安、渭南、宝鸡、咸阳、杨凌，后 4名

为汉中、榆林、安康、延安（均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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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全省平均 5.1 天，前 3名为韩

城、延安、榆林（未出现），后 4名为咸阳、西安、杨凌、渭南；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增加 2.9 天，前 3名为韩城、延安、榆

林（均持平），后 3名为渭南、咸阳、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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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各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类别统计表（天）

区域 城市 优 良
轻度
污染

中度
污染

重度
污染

严重
污染

优良天
合计

优良天数
比例（%）

关中

西安 0 10 7 3 7 4 10 32.3

宝鸡 0 14 6 3 7 1 14 45.2

咸阳 0 8 8 3 7 5 8 25.8

铜川 0 15 11 3 2 0 15 48.4

渭南 0 9 10 2 7 3 9 29.0

杨凌 0 10 6 5 9 1 10 32.3

韩城 2 15 14 0 0 0 17 54.8

陕北
延安 0 23 5 3 0 0 23 74.2

榆林 3 19 9 0 0 0 22 71.0

陕南

汉中 0 10 8 8 3 2 10 32.3

安康 0 21 5 3 2 0 21 67.7

商洛 1 24 3 2 1 0 25 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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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吸入颗粒物（PM10）。全省平均 135 微克/立方米，

前 3 名为榆林、商洛、延安，后 3 名为咸阳、西安、渭南；PM10

浓度同比上升 37.8%，前 3 名为韩城（下降）、榆林、铜川，后

3 名为汉中、咸阳、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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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细颗粒物（PM2.5）。全省平均 87 微克/立方米，前 4

名为榆林、韩城、延安、商洛，后 3 名为咸阳、西安、渭南；PM2.5

浓度同比上升 6.1%，前 3 名为韩城、榆林、铜川（均下降），

后 3 名为汉中、咸阳、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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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氧化硫（SO2）。全省平均 11 微克/立方米，前 4

名为汉中、咸阳、杨凌、安康，后 3 名为韩城、铜川、榆林；SO2

浓度同比上升 10.0%，前 3 名为安康、杨凌、咸阳（均下降），

后 3 名为宝鸡、汉中、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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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氧化氮（NO2）。全省平均 37 微克/立方米，前 3

名为商洛、安康、杨凌，后 3 名为西安、渭南、延安、咸阳；NO2

浓度同比上升 12.1%，前 3 名为榆林、韩城、安康（均下降），

后 3 名为西安、延安、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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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氧化碳（CO）。全省平均 1.7 毫克/立方米，前 3

名为商洛、铜川、安康，后 3 名为汉中、韩城、西安；CO 浓度

同比持平，前 3 名为杨凌、铜川、韩城（均下降），后 3 名为汉

中、榆林、安康（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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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臭氧（O3）。全省平均 87 微克/立方米，前 3 名为韩

城、延安、渭南，后 4 名为铜川、汉中、商洛、杨凌；O3浓度同

比上升 4.8%，前 3 名为延安（下降）、渭南（下降）、商洛，

后 3 名为汉中、韩城、铜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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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首要污染物。12 个市（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

（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氮（NO2）、臭氧（O3）、

二氧化硫（SO2）、一氧化碳（CO）的天数，分别占总天数（不

含优）的比例为 51.9%、43.7%、3.8%、0%、0%、0%。

2023 年 1 月各市（区）首要污染物统计表

区

域
城市

总天

数

(天)

PM10 PM2.5 SO2 NO2 CO O3

天数

(天)

占比

(%)

天数

(天)

占比

(%)

天数

(天)

占比

(%)

天数

(天)

占比

(%)

天数

(天)

占比

(%)

天数

(天)

占比

(%)

关
中

西安 31 12 38.7 19 61.3 0 0.0 0 0.0 0 0.0 0 0.0
宝鸡 31 13 41.9 18 58.1 0 0.0 0 0.0 0 0.0 0 0.0
咸阳 31 11 35.5 20 64.5 0 0.0 0 0.0 0 0.0 0 0.0
铜川 31 16 51.6 14 45.2 0 0.0 0 0.0 0 0.0 0 0.0
渭南 31 12 38.7 19 61.3 0 0.0 0 0.0 0 0.0 0 0.0
杨凌 31 11 35.5 20 64.5 0 0.0 0 0.0 0 0.0 0 0.0
韩城 29 22 75.9 8 27.6 0 0.0 0 0.0 0 0.0 0 0.0

陕
北

延安 31 15 48.4 11 35.5 0 0.0 5 16.1 0 0.0 0 0.0
榆林 28 16 57.1 3 10.7 0 0.0 9 32.1 0 0.0 0 0.0

陕
南

汉中 31 5 16.1 25 80.6 0 0.0 0 0.0 0 0.0 0 0.0
安康 31 9 29.0 21 67.7 0 0.0 0 0.0 0 0.0 0 0.0
商洛 30 18 60.0 12 40.0 0 0.0 0 0.0 0 0.0 0 0.0

合 计 366 160 43.7 190 51.9 0 0.0 14 3.8 0 0.0 0 0.0

备注：1.表中“总天数”指良及轻度以上污染总天数。
2.若空气质量分指数最大的污染物为两项或两项以上时，其并列为首要污染物。
3.若已测评项目存在缺测或不满足数据统计有效性要求时，则可能存在无首要污染物的情况。

（十）国家考核 10 个设区市情况。综合指数平均 6.50，同

比变差 17.5%；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50.6%（15.7 天），同比下降

0.4 个百分点（0.1 天）；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 16.5%（5.1

天），同比上升 9.7 个百分点（3.0 天）；PM2.5平均浓度 88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10.0%（8 微克/立方米）；O3平均浓度 8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4.8%（4 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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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中 7 个市区情况。综合指数平均 7.35，同比变

差 11.5%；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38.3%（11.9 天），同比上升 9.3

个百分点（2.9 天）；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 24.4%（7.6 天），

同比上升 12.4 个百分点（3.9 天）；PM2.5平均浓度 103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上升 4.0%（4 微克/立方米）；O3平均浓度 87 微克/

立方米，同比上升 4.8%（4 微克/立方米）。

（十二）秦岭区域情况。综合指数平均 4.24，同比变差

12.2%；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81.1%（25.2 天），同比下降 6.5 个

百分点（2.0 天）；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 2.0%（0.6 天），

同比上升 0.8 个百分点（0.2 天）；PM2.5平均浓度 52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上升 6.1%（3 微克/立方米）；O3平均浓度 87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上升 3.6%（3 微克/立方米）。

（十三）黄河流域国考 8 个市情况。综合指数平均 6.54，

同比变差 13.9%；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50.8%（15.8 天），同比上

升 3.6 个百分点（1.2 天）；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 17.8%（5.5

天），同比上升 9.3 个百分点（2.9 天）；PM2.5平均浓度 87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3.6%（3 微克/立方米）；O3平均浓度 8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 2.4%（2 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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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 年 1 月县城（含市辖区、开发区）空气质量

（一）综合指数。

2023 年 1 月，关中地区 64 个县（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

均 6.79，同比变差 13.0%。环境空气质量较好的 10 个县（区）

依次为宜君县、旬邑县、麟游县、印台区、长武县、淳化县、王

益区、合阳县、澄城县、永寿县（按较好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下

同），较差的 10 个县（区）依次是咸阳市高新区、高陵区、秦

都区、未央区、长安区、渭城区、莲湖区、西咸新区、文体功能

区、陈仓区（按较差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下同）。

2023 年 1 月，陕北地区 26 个县（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

均为 4.48，同比改善 4.3%。环境空气质量较好的 5 个县（区）

依次为黄龙县、宜川县、志丹县、甘泉县、佳县，较差的 5个县

（区）依次是府谷县、绥德县、清涧县、吴堡县、子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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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陕南地区 32 个县（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平

均为 4.58，同比变差 22.5%。环境空气质量较好的 5 个县（区）

依次为镇坪县、太白县、凤县、留坝县、宁陕县，较差的 5 个县

（区）依次是汉中市经开区、南郑区、汉台区、西乡县、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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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比情况。

与去年同期相比，2023 年 1 月关中地区 14 个县（区）空气

质量有所改善，50 个变差。其中改善的前 10 个县（区）依次为

韩城市、印台区、凤翔区、蒲城县、宝鸡市高新区、王益区、合

阳县、渭滨区、麟游县、永寿县（按改善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下

同），变差的前 10 个县（区）依次为未央区、西咸新区、莲湖

区、高陵区、民用航天基地、新城区、渭城区、阎良区、秦都区、

咸阳市高新区（按变差程度由高到低排序，下同）。

与去年同期相比，2023 年 1 月陕北地区 17 个县（区）空气

质量改善，9个变差，其中改善的前 5个县（区）依次为府谷县、

神木市、定边县、宜川县、黄龙县，变差的前 5个县（区）依次

为子长县、宝塔区、米脂县、清涧县、安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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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去年同期相比，2023 年 1 月陕南地区 2 个县（区）空气

质量改善，30 个变差，其中改善的 2 个县（区）依次为凤县、

太白县，变差的前 5 个县（区）依次为洋县、汉中市经开区、西

乡县、南郑区、城固县。

— 16 —



三、城市主要数据

2023 年 1月各市（区）主要指标同比

城市 主要指标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 月 同期对比

西安

综合指数 6.81 8.60 变差 上升 26.3%

优良天数 6 10 变好 增加 4天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5 11 变差 增加 6天

可吸入颗粒物（PM10） 117 183 变差 上升 56.4%

细颗粒物（PM2.5） 110 124 变差 上升 12.7%

二氧化硫（SO2） 9 11 变差 上升 22.2%

二氧化氮（NO2） 35 50 变差 上升 42.9%

一氧化碳（CO） 1.8 1.9 变差 上升 5.6%

臭氧（O3） 83 87 变差 上升 4.8%

宝鸡

综合指数 6.54 6.84 变差 上升 4.6%

优良天数 11 14 变好 增加 3天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5 8 变差 增加 3天

可吸入颗粒物（PM10） 117 143 变差 上升 22.2%

细颗粒物（PM2.5） 103 96 变好 下降 6.8%

二氧化硫（SO2） 7 12 变差 上升 71.4%

二氧化氮（NO2） 33 37 变差 上升 12.1%

一氧化碳（CO） 1.8 1.6 变好 下降 11.1%

臭氧（O3） 86 87 变差 上升 1.2%

咸阳

综合指数 7.18 9.14 变差 上升 27.3%

优良天数 5 8 变好 增加 3天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6 12 变差 增加 6天

可吸入颗粒物（PM10） 122 211 变差 上升 73.0%

细颗粒物（PM2.5） 118 136 变差 上升 15.3%

二氧化硫（SO2） 9 8 变好 下降 11.1%

二氧化氮（NO2） 35 45 变差 上升 28.6%

一氧化碳（CO） 2.0 1.8 变好 下降 10.0%

臭氧（O3） 86 87 变差 上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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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主要指标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 月 同期对比

铜川

综合指数 5.68 5.75 变差 上升 1.2%

优良天数 13 15 变好 增加 2天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1 2 变差 增加 1天

可吸入颗粒物（PM10） 98 117 变差 上升 19.4%

细颗粒物（PM2.5） 85 76 变好 下降 10.6%

二氧化硫（SO2） 11 15 变差 上升 36.4%

二氧化氮（NO2） 30 30 持平 /

一氧化碳（CO） 1.5 1.2 变好 下降 20.0%

臭氧（O3） 87 97 变差 上升 11.5%

渭南

综合指数 7.01 8.36 变差 上升 19.3%

优良天数 5 9 变好 增加 4天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4 10 变差 增加 6天

可吸入颗粒物（PM10） 136 182 变差 上升 33.8%

细颗粒物（PM2.5） 105 120 变差 上升 14.3%

二氧化硫（SO2） 9 12 变差 上升 33.3%

二氧化氮（NO2） 38 47 变差 上升 23.7%

一氧化碳（CO） 1.8 1.8 持平 /

臭氧（O3） 83 80 变好 下降 3.6%

延安

综合指数 4.47 5.05 变差 上升 13.0%

优良天数 25 23 变差 减少 2天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0 0 持平 /

可吸入颗粒物（PM10） 69 91 变差 上升 31.9%

细颗粒物（PM2.5） 54 53 变好 下降 1.9%

二氧化硫（SO2） 8 11 变差 上升 37.5%

二氧化氮（NO2） 34 45 变差 上升 32.4%

一氧化碳（CO） 1.8 1.8 持平 /

臭氧（O3） 82 79 变好 下降 3.7%

榆林

综合指数 4.37 4.26 变好 下降 2.5%

优良天数 26 22 变差 减少 4天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0 0 持平 /

可吸入颗粒物（PM10） 64 73 变差 上升 14.1%

细颗粒物（PM2.5） 45 38 变好 下降 15.6%

二氧化硫（SO2） 10 14 变差 上升 40.0%

二氧化氮（NO2） 47 41 变好 下降 12.8%

一氧化碳（CO） 1.2 1.4 变差 上升 16.7%

臭氧（O3） 83 85 变差 上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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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主要指标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 月 同期对比

汉中

综合指数 5.03 7.54 变差 上升 49.9%

优良天数 18 10 变差 减少 8天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0 5 变差 增加 5天

可吸入颗粒物（PM10） 83 155 变差 上升 86.7%

细颗粒物（PM2.5） 71 111 变差 上升 56.3%

二氧化硫（SO2） 5 7 变差 上升 40.0%

二氧化氮（NO2） 32 32 持平 /

一氧化碳（CO） 1.8 2.6 变差 上升 44.4%

臭氧（O3） 76 95 变差 上升 25.0%

安康

综合指数 4.41 5.09 变差 上升 15.4%

优良天数 23 21 变差 减少 2天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0 2 变差 增加 2天

可吸入颗粒物（PM10） 67 105 变差 上升 56.7%

细颗粒物（PM2.5） 61 69 变差 上升 13.1%

二氧化硫（SO2） 15 8 变好 下降 46.7%

二氧化氮（NO2） 27 26 变好 下降 3.7%

一氧化碳（CO） 1.2 1.3 变差 上升 8.3%

臭氧（O3） 76 84 变差 上升 10.5%

商洛

综合指数 3.83 4.33 变差 上升 13.1%

优良天数 26 25 变差 减少 1天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0 1 变差 增加 1天

可吸入颗粒物（PM10） 57 85 变差 上升 49.1%

细颗粒物（PM2.5） 53 53 持平 /

二氧化硫（SO2） 8 9 变差 上升 12.5%

二氧化氮（NO2） 20 25 变差 上升 25.0%

一氧化碳（CO） 1.2 1.0 变好 下降 16.7%

臭氧（O3） 93 94 变差 上升 1.1%

杨凌

综合指数 6.80 7.63 变差 上升 12.2%

优良天数 7 10 变好 增加 3天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5 10 变差 增加 5天

可吸入颗粒物（PM10） 129 176 变差 上升 36.4%

细颗粒物（PM2.5） 103 114 变差 上升 10.7%

二氧化硫（SO2） 10 8 变好 下降 20.0%

二氧化氮（NO2） 28 29 变差 上升 3.6%

一氧化碳（CO） 2.4 1.7 变好 下降 29.2%

臭氧（O3） 88 94 变差 上升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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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主要指标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 月 同期对比

韩城

综合指数 6.08 5.13 变好 下降 15.6%

优良天数 16 17 变好 增加 1天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0 0 持平 /

可吸入颗粒物（PM10） 116 98 变好 下降 15.5%

细颗粒物（PM2.5） 72 52 变好 下降 27.8%

二氧化硫（SO2） 24 22 变好 下降 8.3%

二氧化氮（NO2） 37 35 变好 下降 5.4%

一氧化碳（CO） 2.4 2.0 变好 下降 16.7%

臭氧（O3） 70 79 变差 上升 12.9%

备注：综合指数为无量纲指数，优良天数和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单位为天，可吸入颗粒物（PM10）、
细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臭氧（O3）单位为微克/立方米，一
氧化碳（CO）单位为毫克/立方米。

六、总体评价

（一）空气质量变化情况。

2023 年 1 月，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同比明显变差，

12 个市（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除榆林市和韩城市有所下

降外，其他 10 个市（区）均明显上升。从指标上看，除韩城市

外的 11 市（区）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同比均大幅上升，部

分城市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O3）浓度同比有明显上升，部

分城市二氧化硫（SO2）和二氧化氮（NO2）浓度同比有较大幅度

上升，汉中市一氧化碳（CO）浓度同比大幅上升。

从区域看，1 月全省空气质量由好到差依次为陕北地区、陕

南地区、关中地区。颗粒物（PM10和 PM2.5）是影响 1 月空气质量

的主要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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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家解读。

2023 年 1 月，全省气象条件总体好于去年同期，主要表现

在全省相对湿度明显降低，气温偏低，平均边界层高度偏高。但

与去年同期相比，全省空气质量明显差于去年同期，6 项污染物

浓度中 5 项同比升高，其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同比大

幅上升。

环境空气污染整体反弹，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疫

情影响减弱，各地产能持续释放，各项生产生活秩序趋于正常，

交通运输流量同比增幅明显，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同比明显增加。

二是受蒙古、甘肃沙尘及冷空气大风影响，我省 1 月份出现 1

次较大范围的沙尘天气，颗粒物升高明显。三是春节燃放烟花炮

竹，导致颗粒物浓度明显抬升。

近年来，随着环境空气质量的不断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的空间逐步缩小，改善难度和压力不断增加，建议 2023

年在继续坚持全面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关注重

点时段和重点地区，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力度和科研支持力

度，全力精确控制和削减重点时段与重点区域污染贡献及影响，

实施分时段、分区域，目标明确的精细化调控与管控，不断补齐

全年和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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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良
率

（
%）

重
度
及

以
上
污

染
天
数

（
天
）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最
大
指

数

主
要

污
染
物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排
序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与
去

年
同
期
对
比

63
杨
凌

示
范
区

杨
陵
区

17
6

11
4

8
29

1.
7

94
10

32
.3

10
7.
63

3.
26

PM
2.
5

39
上
升

12
.2
%

64
韩
城
市

韩
城
市

98
52

22
35

2.
0

79
17

54
.8

0
5.
13

1.
49

PM
2.
5

11
下
降

15
.6
%

备
注
：
1.
宝
鸡
地
区
的
太
白
县
、
凤
县
按
照
《
陕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陕
西
省
大
气
污
染
重
点
防
治
区
域
联
动
机
制
改
革
方
案
的
通
知
》
（
陕
政
办
发
〔
20
15
〕

23
号
）
要
求
纳
入
陕
南
地
区
统
计
。

2.
排
名
按
照
综
合
指
数
由
低
到
高
进
行
；
当
综
合
指
数
相
同
时
，
按
照
优
良
天
数
由
多
到
少
排
名
。
当
前
两
项
都
相
同
时
，
依
次
按
P
M

2.
5、
P
M

10
、
SO

2、
N
O

2、
O

3、
C
O
浓
度
由
低
到
高
排
名
。

3.
带
*县

区
当
月
六
项
污
染
物
中
，
部
分
指
标
日
均
值
数
量
不
足
27
个
，
根
据
《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
G
B
30
95
-
20
12
）
月
评
价
结
果
仅
供
参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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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2

20
2
3
年

1
月

陕
北

地
区

26
个

县
（

区
）

空
气

质
量

状
况

统
计

表

序 号

所
属

地
市

县
区

名
称

PM
10

均
值

（
微
克
/

立
方
米
)

PM
2.
5

均
值

（
微
克
/

立
方
米
)

SO
2

均
值

（
微
克
/

立
方
米
)

NO
2

均
值

（
微
克

/立
方

米
)

CO
第

95

百
分
位

浓
度

（
毫
克
/

立
方
米
)

O 3
第

90

百
分
位

浓
度

（
微
克
/

立
方
米
)

优
良

天
数

（
天
）

优
良 率

（
%）

重
度
及

以
上
污

染
天
数

（
天
）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最
大

指
数

主
要
污

染
物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排
序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与
去

年
同
期
对
比

1

延
安
市

宝
塔
区

92
49

9
42

1.
6

80
24

77
.4

0
4.
81

1.
40

PM
2.
5

16
上
升

7.
6%

2
安
塞
区

84
45

12
36

1.
6

76
22

71
.0

0
4.
47

1.
29

PM
2.
5

12
上
升

4.
7%

3
黄
陵
县

87
43

17
39

2.
4

90
25

80
.6

0
4.
89

1.
24

PM
10

20
下
降

5.
8%

4
黄
龙
县

57
32

5
25

1.
4

95
27

87
.1

0
3.
36

0.
91

PM
2.
5

1
下
降

12
.0
%

5
宜
川
县

69
32

8
28

1.
3

82
29

93
.5

0
3.
56

0.
99

PM
10

2
下
降

13
.0
%

6
洛
川
县

88
53

14
16

1.
5

95
21

67
.7

1
4.
37

1.
51

PM
2.
5

11
上
升

2.
3%

7
富
县

73
41

9
28

1.
8

82
27

87
.1

0
4.
02

1.
17

PM
2.
5

6
下
降

9.
9%

8
甘
泉
县

76
37

8
28

1.
5

70
27

87
.1

0
3.
80

1.
09

PM
10

4
下
降

1.
0%

9
吴
起
县

91
43

10
25

2.
6

81
21

67
.7

1
4.
48

1.
30

PM
10

13
下
降

5.
7%

10
志
丹
县

52
41

13
30

1.
4

82
28

90
.3

0
3.
74

1.
17

PM
2.
5

3
上
升

3.
9%

11
子
长
县

10
2

57
22

27
1.
5

76
18

58
.1

0
5.
00

1.
63

PM
2.
5

22
上
升

8.
0%

12
延
川
县

80
41

11
36

1.
5

68
24

77
.4

0
4.
19

1.
17

PM
2.
5

9
下
降

3.
0%

13
延
长
县

83
48

8
31

2.
8

78
23

74
.2

0
4.
66

1.
37

PM
2.
5

14
上
升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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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
属

地
市

县
区

名
称

PM
10

均
值

（
微
克
/

立
方
米
)

PM
2.
5

均
值

（
微
克
/

立
方
米
)

SO
2

均
值

（
微
克
/

立
方
米
)

NO
2

均
值

（
微
克

/立
方

米
)

CO
第

95

百
分
位

浓
度

（
毫
克
/

立
方
米
)

O 3
第

90

百
分
位

浓
度

（
微
克
/

立
方
米
)

优
良

天
数

（
天
）

优
良 率

（
%）

重
度
及

以
上
污

染
天
数

（
天
）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最
大

指
数

主
要
污

染
物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排
序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与
去

年
同
期
对
比

14

榆
林
市

榆
阳
区

79
37

11
39

1.
3

73
23

74
.2

0
4.
13

1.
13

PM
10

8
下
降

7.
4%

15
榆
林
市

高
新
区

75
37

13
40

1.
2

88
22

71
.0

0
4.
20

1.
07

PM
10

10
下
降

1.
9%

16
横
山
区

91
51

24
30

1.
6

72
20

64
.5

0
4.
76

1.
46

PM
2.
5

15
下
降

8.
1%

17
神
木
市

99
50

12
35

1.
8

74
17

54
.8

0
4.
83

1.
43

PM
2.
5

17
下
降

18
.5
%

18
府
谷
县

10
4

53
27

39
2.
0

70
19

61
.3

0
5.
37

1.
51

PM
2.
5

26
下
降

21
.5
%

19
定
边
县

*
95

47
14

34
2.
3

84
15

48
.4

2
4.
88

1.
36

PM
10

19
下
降

13
.3
%

20
靖
边
县

82
41

14
25

1.
3

82
23

74
.2

2
4.
02

1.
17

PM
10

7
下
降

3.
1%

21
绥
德
县

96
56

14
49

1.
3

64
17

54
.8

0
5.
14

1.
60

PM
2.
5

25
下
降

3.
9%

22
米
脂
县

81
50

21
46

1.
8

64
26

83
.9

0
4.
94

1.
43

PM
2.
5

21
上
升

6.
7%

23
佳
县

83
43

8
25

1.
4

75
28

90
.3

0
3.
99

1.
23

PM
2.
5

5
下
降

7.
0%

24
吴
堡
县

97
54

20
37

1.
6

70
21

67
.7

0
5.
02

1.
54

PM
2.
5

23
下
降

4.
4%

25
清
涧
县

95
59

12
37

1.
9

73
23

74
.2

0
5.
11

1.
69

PM
2.
5

24
上
升

5.
8%

26
子
洲
县

83
55

17
37

1.
8

71
20

64
.5

0
4.
85

1.
57

PM
2.
5

18
上
升

3.
9%

备
注
：
1.
排
名
按
照
综
合
指
数
由
低
到
高
进
行
；
当
综
合
指
数
相
同
时
，
按
照
优
良
天
数
由
多
到
少
排
名
。
当
前
两
项
都
相
同
时
，
依
次
按
P
M

2.
5、
P
M

10
、
SO

2、
N
O

2、
O

3、
C
O
浓
度
由
低
到
高
排
名
。

2.
带
*县

区
当
月
六
项
污
染
物
中
，
部
分
指
标
日
均
值
数
量
不
足
27
个
，
根
据
《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
G
B
30
95
下
降
20
12
）
月
评
价
结
果
仅
供
参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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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3

20
2
3
年

1
月

陕
南

地
区

32
个

县
（

区
）

空
气

质
量

状
况

统
计

表

序 号
所
属

地
市

县
区

名
称

PM
10

均
值

（
微
克
/

立
方
米
)

PM
2.
5

均
值

（
微
克

/立
方

米
)

SO
2

均
值

（
微
克

/立
方

米
)

NO
2

均
值

（
微
克

/立
方

米
)

CO
第

95
百
分
位

浓
度

（
毫
克
/

立
方
米
)

O 3
第

90
百
分
位

浓
度

（
微
克
/

立
方
米
)

优
良

天
数

（
天
）

优
良

率
（
%）

重
度
及

以
上
污

染
天
数

（
天
）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最
大

指
数

主
要
污

染
物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排
序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与
去

年
同
期
对
比

1

汉
中
市

汉
台
区

12
7

10
0

7
29

2.
6

88
11

35
.5

4
6.
71

2.
86

PM
2.
5

30
上
升

40
.4
%

2
汉
中
市

经
开
区

14
8

11
0

7
34

2.
6

10
1

12
38
.7

6
7.
50

3.
14

PM
2.
5

32
上
升

58
.6
%

3
南
郑
区

14
9

10
8

8
26

2.
5

81
12

38
.7

5
7.
13

3.
09

PM
2.
5

31
上
升

41
.7
%

4
城
固
县

12
0

85
6

22
2.
4

82
14

45
.2

2
5.
90

2.
43

PM
2.
5

27
上
升

41
.5
%

5
洋
县

11
5

79
6

26
1.
8

76
16

51
.6

3
5.
58

2.
26

PM
2.
5

26
上
升

59
.4
%

6
勉
县

12
4

77
10

29
2.
2

84
18

58
.1

2
5.
93

2.
20

PM
2.
5

28
上
升

40
.2
%

7
西
乡
县

12
9

97
5

23
2.
0

78
15

48
.4

5
6.
26

2.
77

PM
2.
5

29
上
升

49
.8
%

8
略
阳
县

87
63

9
23

2.
2

79
24

77
.4

1
4.
81

1.
80

PM
2.
5

21
上
升

17
.3
%

9
镇
巴
县

82
54

4
14

1.
1

68
26

83
.9

0
3.
83

1.
54

PM
2.
5

8
上
升

29
.4
%

10
宁
强
县

94
57

6
30

1.
6

84
26

83
.9

1
4.
74

1.
63

PM
2.
5

19
上
升

27
.8
%

11
留
坝
县

67
33

4
13

1.
2

86
28

90
.3

0
3.
13

0.
96

PM
10

4
上
升

22
.3
%

12
佛
坪
县

73
38

5
13

1.
3

82
28

90
.3

0
3.
36

1.
09

PM
2.
5

6
上
升

24
.9
%

13

安
康
市

汉
滨
区

98
65

8
22

1.
3

88
21

67
.7

1
4.
81

1.
86

PM
2.
5

22
上
升

4.
3%

14
安
康
市

高
新
区

98
65

8
23

1.
1

86
22

71
.0

0
4.
79

1.
86

PM
2.
5

20
上
升

15
.4
%

15
平
利
县

80
51

9
16

1.
2

82
26

83
.9

0
3.
96

1.
46

PM
2.
5

11
上
升

16
.1
%

16
旬
阳
市

84
50

7
17

1.
2

88
26

83
.9

0
4.
02

1.
43

PM
2.
5

12
上
升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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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所
属

地
市

县
区

名
称

PM
10

均
值

（
微
克
/

立
方
米
)

PM
2.
5

均
值

（
微
克

/立
方

米
)

SO
2

均
值

（
微
克

/立
方

米
)

NO
2

均
值

（
微
克

/立
方

米
)

CO
第

95
百
分
位

浓
度

（
毫
克
/

立
方
米
)

O 3
第

90
百
分
位

浓
度

（
微
克
/

立
方
米
)

优
良

天
数

（
天
）

优
良

率
（
%）

重
度
及

以
上
污

染
天
数

（
天
）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最
大

指
数

主
要
污

染
物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排
序

空
气
质
量
综

合
指
数
与
去

年
同
期
对
比

17

安
康
市

石
泉
县

79
57

5
18

1.
7

87
24

77
.4

1
4.
25

1.
63

PM
2.
5

15
上
升

13
.0
%

18
紫
阳
县

77
50

5
19

1.
2

84
26

83
.9

0
3.
91

1.
43

PM
2.
5

10
上
升

16
.0
%

19
白
河
县

76
55

6
16

1.
2

92
22

71
.0

0
4.
04

1.
57

PM
2.
5

13
上
升

2.
8%

20
汉
阴
县

10
2

68
6

20
1.
6

90
23

74
.2

3
4.
96

1.
94

PM
2.
5

23
上
升

27
.2
%

21
镇
坪
县

31
22

4
8

1.
0

86
31

10
0

0
2.
13

0.
63

PM
2.
5

1
上
升

2.
4%

22
宁
陕
县

68
42

8
12

1.
2

72
28

90
.3

0
3.
35

1.
20

PM
2.
5

5
上
升

17
.1
%

23
岚
皋
县

80
46

8
13

1.
2

80
25

80
.6

0
3.
70

1.
31

PM
2.
5

7
上
升

12
.1
%

24

商
洛
市

商
州
区

85
53

9
25

1.
0

94
25

80
.6

1
4.
33

1.
51

PM
2.
5

16
上
升

13
.1
%

25
洛
南
县

85
53

17
21

1.
4

99
25

80
.6

0
4.
49

1.
51

PM
2.
5

18
上
升

10
.3
%

26
山
阳
县

87
46

10
22

1.
2

90
25

80
.6

1
4.
13

1.
31

PM
2.
5

14
上
升

22
.6
%

27
镇
安
县

10
8

57
12

28
1.
7

76
25

80
.6

1
4.
97

1.
63

PM
2.
5

24
上
升

25
.5
%

28
丹
凤
县

82
55

13
22

1.
2

94
24

77
.4

0
4.
40

1.
57

PM
2.
5

17
上
升

10
.3
%

29
商
南
县

10
7

69
20

25
1.
4

89
23

74
.2

2
5.
36

1.
97

PM
2.
5

25
上
升

6.
8%

30
柞
水
县

71
39

14
28

1.
4

77
26

83
.9

0
3.
88

1.
11

PM
2.
5

9
上
升

17
.6
%

31
宝
鸡
市

太
白
县

61
30

7
12

0.
8

10
7

30
96
.8

1
3.
02

0.
87

PM
10

2
下
降

6.
5%

32
凤
县

60
32

14
13

0.
8

82
30

96
.8

0
3.
03

0.
91

PM
2.
5

3
下
降

7.
6%

备
注
：
1.
宝
鸡
地
区
的
太
白
县
、
凤
县
按
照
《
陕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陕
西
省
大
气
污
染
重
点
防
治
区
域
联
动
机
制
改
革
方
案
的
通
知
》
（
陕
政
办
发
〔
20
15
〕

23
号
）
要
求
纳
入
陕
南
地
区
统
计
。

2.
排
名
按
照
综
合
指
数
由
低
到
高
进
行
；
当
综
合
指
数
相
同
时
，
按
照
优
良
天
数
由
多
到
少
排
名
。
当
前
两
项
都
相
同
时
，
依
次
按
P
M

2.
5、
P
M

10
、
SO

2、
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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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3、
C
O
浓
度
由
低
到
高
排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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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六项污染物浓

度限值如下表所示：

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浓度限值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一级 二级

可吸入颗粒物
（PM10）

年平均 40 70

微克/立方米

24 小时平均 50 150

细颗粒物
（PM2.5）

年平均 15 35

24 小时平均 35 75

二氧化硫
（SO2）

年平均 20 60

24 小时平均 50 150

二氧化氮
（NO2）

年平均 40 40

24 小时平均 80 80

一氧化碳
（CO）

24 小时平均 4 4
毫克/立方米

1小时平均 10 10

臭氧
（O3）

日最大 8小时平均 100 160
微克/立方米

1小时平均 160 200

2.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是描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状

况的无量纲指数，它综合考虑了 SO2、NO2、PM10、PM2.5、CO、O3

等六项污染物的污染程度，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数值越大表明

综合污染程度越重。计算方法为 PM10、PM2.5、SO2、NO2、CO、O3

六项污染物浓度值分别与其对应的年均值二级标准相除的商（CO

为日均浓度的第 95 百分位与日均浓度二级标准相除，O3为日最

大 8 小时滑动平均值的第 90 百分位与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二

级标准相除），相加所得之和。

— 30 —



3.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关于沙尘天气过程影响扣除有关

问题的通知》（总站气字〔2020〕76 号），本报告中 12 个市（区）

和 122 个县（区）中受沙尘影响城市或县区的 PM10、PM2.5浓度和

综合指数均扣除沙尘影响，优良天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统计

不扣除沙尘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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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厅领导，厅级干部，总工程师，核安全总工程师。

发：办公室、督察办、综合处、生态处、大气办，各市（区）生态

环境局局长。




